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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適用。

台灣省稅務局於六十七年二月三日所發胎稅一字第五九六號函，已

為上開財政部函所涵蓋，無庸另行解釋，併予敘明。

釋字第二一九號解釋（76.9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海關管理貨櫃辦

法，其第十六條係依關稅法第三十條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進口後在限期內

復運出口者免徵關稅，及同法第四條貨物之持有人為納稅義務人之意

旨而訂定。此種貨櫃如未於限期內復運出口，則向該貨櫃本身進口當時

為其持有人之運送人或其代理人課徵關稅，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

主義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自國外進口特別設計，且裝備有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之

貨櫃，應徵百分之三十之關稅，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修正公布

之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六○八號定有明文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

修正之海關進口稅則已定為免稅）。貨櫃為盛裝貨物用之容器而與船舶

分離進口時，已非船舶設備，如依進口當時海關進口稅則規定，應納關

稅者，必須於進口後六個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，復運出口，始

得免徵關稅；又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、提貨單或貨物之持有人，關

稅法第三十條第四條亦分別規定甚明。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

十六日修正發布海關管理貨櫃辦法，其第十六條有關貨櫃進口須由其運

送人或其代理人向海關簽具貨櫃常年保結，保證於進口後六個月內或

海關核定之日期前退運出口，逾期應由運送人或其代理人於三個月內繳

納其進口稅捐之規定，係依據上開關稅法第三十條及同法第四條之意

旨而訂定，與國際貨櫃報關慣例一致。此種貨櫃如未於限期內復運出口

者，則向該貨櫃本身進口當時為其持有人之運送人或其代理人課徵關

稅，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並無抵觸，至財政部七十二年一月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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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酞台財關字第一○二三八號函，並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命令，置

其內容已為海關管理貨櫃辦法所涵蓋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二二○號解釋（76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勞資評斷委

員會之裁決，任何一方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。」係指當事

人不依裁決意旨辦理時，該管行政機關得依法為行政上之執行而言，如

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是前開規定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

權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五二八號判例，不分爭

議性質如何，認為上述評斷概為最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，與上開解

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發布之動員戡亂期間勞

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「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一方

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行。」其所謂裁決，乃屬行政處分之性

質；所謂強制執行，係指該管行政機關依行政執行法所為之執行。不能

因有此行政執行之規定，遂不分爭議之性質如何，而謂其評斷概為最

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。當事人如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

濟。是上開辦法第八條並未限制人民之訴訟權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

人民訴訟權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行政法院六十年判字第五二八號判例稱依照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

理辦法所為之評斷為最終之裁判，一經裁決即不容再事爭執，與前解

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行援用。

釋字第二二一號解釋（77.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